
广 西 工 程 职 业 学 院

关于印发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信访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信访工作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

第二条

第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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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

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

第五条

第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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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

第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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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

第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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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

第三章 信访事项的提出和受理

第十二条

第十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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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

第十五条

第十六条

第十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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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

第十九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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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

第四章 信访事项办理和督办

第二十一条

第二十二条

第二十三条

第二十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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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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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

第二十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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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

第二十九条



— 13 —

第三十条

第五章 工作纪律与责任追究

第三十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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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

第三十三条

第三十ڑ条第三十௣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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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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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七条

第三十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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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九条

第四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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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信访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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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信访事项处理签

信访

事项

基本

情况

信访人姓名

（名称）

信访人

身 份

信访人

联系方式

来访方式
来访

编号
诉求时间

接访人 是否复查

主要内容：

信访工

作办公

室拟办

意见 相关

要求

请及时办理，并形成书面材料，于 年 月 日前报信访办（联系人： ；

办公地点： ；联系电话： ），同时发送电子文档至邮箱： 。办理实

有困难或建议不予受理的，同样书面回复。书面材料请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审

核，分管校领导审定，并在纸质书面材料上加盖承办单位公章。

学校

领导

批示

部门

承办

意见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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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信访事项处理签》填写说明

流程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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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访工作流程图


